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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形态和责任行为

金　 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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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32)

摘　 要:本文旨在系统考察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形态与责任行为的演进逻辑,并基于“域

观”视角构建一个融合理性、文化与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以阐释企业行为形态多元化及其背后的

深刻变革。 这一变革要求经济学叙事体系自身实现从“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演进。 企

业的市场适应取向,已从纯粹自利性转向必须关切生态健康与社会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现代市场

经济已分化出三大企业“域类”———“经济人企业”“责任型企业”“社会企业”,体现了企业行为逻辑

从“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扩展。 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的企业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行为逻辑,体现了“集体理性社会化”的国别特色。 企

业的利己与利他行为将更多地由数据驱动的科学程序(算法)来导向,技术治理能力将成为企业核

心责任的一部分。 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形态与责任行为的深刻变革,标志着建立在“纯粹化思维”基

础上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叙事体系,正转向以“共同体思维”为特征的域观经济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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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五五”规划的蓝图正待擘画与实施,其宏伟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依赖于现代市场经济肌体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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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效能,在此基础上“有为政府”才能进行科学规划、方案推引和实施助力。 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基

本、最活跃的细胞,其组织形态的演进与责任行为的实践,将成为实现发展成就、展现制度效力的关键。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全球,不仅深刻重塑

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各类企业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竞争策略,乃至企业

形态及其责任行为的根本性变化。 企业已不再是古典图景中孤立、静态的“黑箱”,而是日益成为嵌入社

会网络、承载多元价值、具有复杂行为逻辑的动态开放系统。
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作为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工具,经济学本身也必然面临深刻的范式反

思与创新,直至根本性变革。 固守于“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等传统核心假说的主流经济

学叙事,在解释平台经济崛起、网络信息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社会企业涌现等新现象时,愈发显得

力不从心。 时代呼唤经济学理论实现其科学性的递进,以更具包容性、现实性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
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本质。 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为“十五五”乃至更长远时期国家

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坚实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 本文旨在梳理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形态

与责任行为的演变轨迹,剖析其底层逻辑基础,尝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域观”视野下,构建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实践的分析框架,进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行为规则面临的颠覆性变革。

二、“微观-宏观”范式中的企业行为模式假定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系统大厦,建立在以“人性假定”为基础的高度抽象且逻辑自洽的微观演

绎逻辑基础之上。 这一基础的核心,是关于个体(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模式的经典假定。 企业,在该范

式中通常被简化为“厂商”(Firm)———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原子化决策单元。 它拥有完备的

信息、明确的偏好(即追求利润),并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约束下,进行最优化的投入产出决策。 企

业的内部结构、组织文化、利益相关者关系等复杂现实被悉数抽离,使之成为一个纯粹的“生产函数”或

“成本函数”,其行为被完全还原为所有者在市场信号下的工具理性计算。
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抽象逻辑演绎,进一步与关于市场协调机制的经典隐喻紧密相连,即亚当·

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助力,而达到“完全均衡”理想状态。 其核心逻辑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人
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每个市场参与者(包括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精确算计、
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换,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即自由市场机制)引导,最终无意中(无政府地)促进了

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价格机制成为传递信息、协调供需、分配资源的唯一核心工具。 在这一叙事

中,企业的“责任”被极度简化:在法律框架内(如遵守合约、不欺诈),通过追逐利润、高效生产来满足市

场需求,即为尽到了其全部的社会责任。 纳税被视为企业对社会的核心贡献,甚至是其社会责任的替代

性指标。 企业的利他行为或对社会目标的直接关切,若非出于提升长期利润的“策略性”考虑(如改善品

牌形象),则被视为偏离了其“经济人”本位的非理性行为,或应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外

部性问题。 “企业办社会”被视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不当(无效率)替代。
在这一体系中,唯一不完美的是,劳动供求无法达到均衡,因而充分就业目标难以实现或保持,必须

由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来消除失业,即实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宏观目标。 这就

是所谓“凯恩斯革命”,标志了与微观经济学并列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成为至今仍居主流地位的经济学

范式。
这一“微观-宏观”范式构建了一个清晰、优雅的理论世界:微观主体在条件约束下最优化,宏观经济

现象则是微观行为的个量加总结果,即总量均衡的福利最大化表现。 逻辑上,达到上述市场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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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着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它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基础,并在解释标准化商品的大规

模市场交易方面显示了难以动摇的逻辑力量。 然而,其“纯粹化思维”的代价是将丰富多样的企业现实

硬塞进同质化的“厂商”概念以及抽象模型中,而忽视了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也割裂了企业行为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制度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 当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日益展

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平台化、价值多元化等特征时,这一范式的解释力局限便愈发凸显出来。
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尽管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

上的宝石”,但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以 1890 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随着新现象的不

断涌现,其历史适应性不断面临挑战,是不足为奇的。

三、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厂商”模式向多域态演变

相对于高度抽象的新古典厂商理论,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开始

关注企业的“黑箱”之外,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企业规模对市场行为所产生的

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分工合作与竞争对抗行为的博弈关系叙事。 它仍然基于个

体理性(利润最大化)的出发点,但着重分析当这种理性行为在企业规模化、差异化扩展时所作出的策略

选择,并聚焦于其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进而塑造了企业

在定价、产量、研发、广告等方面的具体行为模式。 经典的“结构-行为-绩效” (SCP)范式即这一思路的

集中体现。
然而,即便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虽然有了策略互动,但其基本形态仍被预设为同质的“粒子”状

(中小企业)或“规模”状(大型企业集团),企业竞争和市场博弈被理解为在既定市场边界内对份额和利

润的争夺。 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颠覆性地改变了这一叙事图

景。 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域态”演变,各种企业组织状态被引入经济学的分析领域:
“网络”状企业:企业不再被假定为孤立的岛屿,而是嵌入复杂的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研发机构

等关系网络中,即在一定的商业生态网络之中形成市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 如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
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其竞争力不仅源于内部效率,更源于整个网络的知识共享、风险共担和协同创

新。 企业的行为高度依赖并影响其所在的网络。
“连锁”状企业:通过品牌、管理模式、供应链标准的统一化和异地复制,企业实现了地理空间和组织

形态上的快速扩张,如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的连锁巨头。 这类企业的行为具有高度的标准化与可复

制性,其责任行为也往往通过统一的公司政策在成千上万个节点上同步展现。 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不
再表现为单体企业体量,而表现为网络布局和网点分布的宽广。

“平台”状企业:这是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兴企业形态。 平台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
优步)本身不直接生产最终商品或服务,而是构建一个连接双边或多边用户(生产者与消费者、服务提供

者与需求者)的数字市场空间。 其价值在于促成交易、匹配资源、创造网络效应。 平台企业的行为直接

定义了市场规则(如搜索排名、佣金比例、纠纷解决机制),其权力巨大,责任也空前复杂,涉及数据隐私、
公平竞争、劳动者权益(如零工经济)、内容治理等诸多公共性问题。 这类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功能,甚至

已超越私人性,而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必须以“公共品”对待。 例如,微信和支付宝提供的支付服务,已超

越了企业的微观功能。
这些“网络状”“连锁状”“平台状”组织形态的广泛出现和社会渗透,意味着企业的市场渗透取向已

绝非单纯的“自利性”追逐,而是具有了很强的社会性。 为了维持网络的稳定、保障连锁品牌的价值、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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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平台的网络效应、提供广泛的支付服务,直至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性金融功能等,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协

作、信任、生态、健康、安全等超越短期利润的社会市场维度。 平台企业尤其如此,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扮演“市场管理者”或“秩序规制者”的角色,其行为天然具有强烈的协作性甚至公共性。 因此,企业的成

功,越来越取决于其构建、维护和治理一个成功商业生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关切内部生产效率和最大

化利润目标。 这就使得传统上基于原子化竞争和单一利润目标的行为假设,以及以此假设为底层逻辑

的经济学叙事体系,在面对这些新型企业域态时显得乏力和缺能,必须进行经营模式创新、组织行为创

新,以至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把握。

四、现实经济中的企业域类

上述企业组织形态和社会责任的演化,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外部关系、内部结构和行为方式及责任边

界,更使其行为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速度上都急剧增强。 一家跨国公司的供应链选择可以

影响全球数十万工人的生计,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调整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乃至政治进程,一次金融

科技企业的风险失控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企业行为的外部性和社会性被无限放大。
因此,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叙事和实践认知,必然要从“企业同质”的假定,进化到承认“企业异质”的

现实必然性。 这种异质化,核心在于企业目标函数和行为逻辑的多方适应,实质上就是企业社会性的扩

大。 因此,企业不再能被简单视为完全由个体(股东)理性主导的“在商言商”的利润机器,其行为中越来

越多地融入了对更广泛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社区、环境等)的关切,即作为个体理性主体的企业逐渐

具有越来越强的集体理性关切。 甚至可以说,仅仅具有个体理性目标而无视集体理性关切的企业是难

以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甚至生存条件的。 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估在全球投资界和企业界的盛

行,正是对这一大趋势的适应和普遍性的鲜明注脚。 ESG 绩效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公益,而是关乎企业

长期风险、声誉资本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基于目标函数和责任行为的显著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逐步演化并聚类出三大企业形态,并具有

相应的域观责任行为:
第一,“经济人企业”。 这是最接近新古典经济微观主体原型的企业域类,其核心目标明确且单

一———股东利润最大化。 经济人企业的责任行为严格遵循“在商言商”的逻辑,即认为企业的主要社会

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缴纳税赋。 它将法律规则视为自身经营行为的合理底线,将纳

税视为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且是其唯一的社会责任义务。 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成本投入和行为要求(除非

能明确论证其有助于企业长期利润增长,如慈善营销)均不应被考虑,成为企业经营的系统性行为准则。
一般而言,中小型传统制造企业、传统贸易企业及部分金融资本主导的企业等可大体归入此类。 实际

上,上述企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者和自觉者,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义务。
第二,“责任型企业”。 这是当前主流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所普遍追求或宣称的组织形态。

责任型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目标和竞争力体现,仍然是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但同时又主动

或按规(按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或社会期待)将一定的社会责任内化为其战略和运营的特别关切取向。
这类企业在责任行为上超越了纯“经济人”系统性行为的底线逻辑,致力于在商业成功与社会福祉之间

寻找平衡点,其社会责任行为可能包括: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保障员工福利与发展、进行公益捐赠、推
行供应链道德审核、发布详尽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或 ESG 评价报告等。 这类企业的行为逻辑是“做

好事以求做得更好”(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管理风险、提升品牌、吸引人才、获取“社会经营许可”以

及经营软实力的战略投资等,被视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绝大多数现代跨国公司和中国的大型国企、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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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巨头均属此列。
第三,“社会企业”。 这是最具变革性的企业域类,其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企业的目标函数———首要

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通过商业(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实现特定的社会或环境使命。 利润(或更准

确地说,盈余)对于社会企业而言是维持自身可持续运营、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有人

将其称为政府、企业和传统非营利组织之外的“第四部门”。 社会企业的形态多样,包括为解决弱势群体

就业而设立的企业、为贫困地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开发环保技术以解决污染问题的创业公司

等。 其核心特征是“使命锁定”———无论资产所有权和利润分配形式如何,其社会目标都不会被资本利

益所稀释或取代。 社会企业体现了市场力量与社会创新结合的强大潜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企业,特别是最具突破性的领先企业,也倾向于这样的企业类型,即非盈利公

司或基金组织的形式,例如 Open
 

AI(人工智能科技前沿)、比尔·盖茨基金(药品研究开发等前沿)等。
这三大企业域类的并存,清晰地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价值目标多元、行为逻辑复合的生态系

统。 企业不再只有一副“经济人”的面孔,而是根据其产权结构、创始人理念、行业特性、制度压力和社会

期望,呈现出从纯粹商业到社会使命驱动的连续光谱。 承认这种域类分化,是理解当代企业行为复杂性

和现实性的关键前提。 实际上,在现实中看到的企业域态,绝非苍白单调,而是丰富多彩的生态世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域类和责任行为

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各国复杂的经济历史和现实状态,加之多彩的历

史文化,都表现为具有“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形态和规则系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民族国

家,“具有中国特色”有其必然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实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其企业形态和责任行为既有全球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又深深植根于独特的制度、文化和发

展阶段,形成了鲜明和独具的国别特征。 当代中国经济的企业体系是一个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共生共荣系统,其产权基础是国家、集体、个人等多种所有制形

式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状态。
沿着本文第三节所述的逻辑线索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形态及其责任行为,

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集体理性社会化的中国特色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超越了简单的“公”与“私”、“市

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产生并不断扩大容纳了两种独特的企业行为逻辑:
一是“具有自利目标的公行为企业组织”。 这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商业类国有企业)为典型代表,更

包括了“主责、主业”高度社会公共性的基础设施企业及公益目标企业(或公益民生目标的公营机构)。
它们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明确的利润积累要求(决定了业务和事业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壮大)和市

场竞争压力,这可以视为其自利目标。 但同时,它们被赋予了超越利润目标的公共使命和战略功能,即
国有企业的公行为性质,如保障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维护经济安全、提供普遍服务、引领

科技创新、稳定就业等。 总之,其行为是商业逻辑与国家意志的结合,利润指标与社会效益指标(如 KPI
中的创新、安全、环保)往往被一同考核。 理论上说,国有企业是“经济人”与“公共机构”特性的混合体。
应该说,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制度规则,但中国经济体系中的国有企业占有更大

的比重,要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职能。
二是“具有公共目标的私行为企业组织”。 这包括现在中国的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和部分混合所有制

企业。 它们在法律上是私人产权或混合产权,遵循市场规则运营(私行为),但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中,许多领先民企的发展战略高度自觉地与国家号召和发展战略(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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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共同富裕、“碳达峰碳中和”)同频共振,并从中找到更大的发展机会和市场空间。 它们积极投身精

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技术攻关等具有公共性质的领域,行为动力既来自市场机遇,也来自家国情

怀、政治认同以及对“义利并举”传统商业伦理的现代践行。 平台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在数字基础设

施领域投资,就更体现了这种特性。 单纯私利行为目标的企业发展战略是难以适应这类企业的市场运

行和生存发展的。
这两种逻辑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以连续不断的“五年规划”

的形式,持续进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协调。 而且,使得中国企业域态展现出独特的竞争力优势,这种

优势得益于一种个体与集体的混合理性。 中国企业域态独特的企业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
第一,成本协调(非对立性劳资博弈)。 相较于西方经济体制中激烈的劳资竞争往往形成对抗关系

(这被认为是形成供求均衡的公平工资水平的必要机制),中国在处理劳动关系时,更强调“和谐劳动关

系”的规则构建。 通过工会、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等多重机制,以及“共建共享”的理念倡导,努力在企

业增长与员工福利之间寻求协商式、发展式的平衡,而非零和博弈。 一般不会如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那样

采取罢工的激烈形式。 这可以降低剧烈的社会摩擦成本,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较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二,组织协作(协商服从性供应链)。 在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体系中,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除

了市场契约关系,往往还存在着基于长期合作、地域关联甚至行政指导的协作关系。 在面临外部冲击或

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时,这种供应链体系能够展现出较强的协同响应能力和“协商服从性”,便于快速动员

和调整,从而维护供应链的大范围合作关系,并增强其对政策环境的适应性。 这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

体系的韧性和灵活性。
第三,集中协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企业层面的集中体现。 当

国家确定重大战略方向或面临重大挑战时(如重大科技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抗击重大疫情),能够通过

政治动员、政策引导、国企主导、民企参与等多种方式,有效整合分散的企业资源,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

合力。 “新型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离不开这种企业行为模式的支持。
因此,企业域态的丰富性和企业行为逻辑的复合性,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特征。 它既利用了市场

机制的效率激发作用,又通过多种形式的集体理性嵌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纯粹市场经济的短视、波
动与分化倾向,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多重目标提供了适应国情特色的微观组织基础。

六、引入 AI 的企业行为规则

当前,我们正步入一个由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的新时代。 AI 不仅仅是企业提升效率的工具,
还正在重构企业的经济形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乃至主导企业的责任行为(不仅是商业责任,还
有社会责任)。 企业组织的边界、决策过程、风险性质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使得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面

临颠覆性变革的挑战。 企业形态和责任行为正在高度“域观化”———在不同的技术应用场景、行业领域

和治理框架下,呈现出各具特色和领域适应性的规则需求和有效建构。
从企业行为规则的历史沿革看,当前,企业民事责任规则的界定,主要包括:
第一,自然人规则:无限责任。 企业主或合伙人以其全部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最终、无限的责

任,责权利高度统一于自然人。
第二,“法人”规则: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拟制“人” (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

任,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资本集聚和风险分散,是现代公

司制的基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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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智人”规则:代理责任。 AI 的崛起,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责任主体认知挑战,我们或可称

之为“数智人”规则。 当 AI 系统从辅助工具(判别式 AI),演进到能自主生成内容、方案(生成式 AI),再
发展到能够代表人类用户或企业自主执行复杂任务、作出决策(代理式 AI)时,民事责任关系发生了根

本变化。 此时,“工具”具备了“行为主体”的部分甚至完全功能。 当 AI 代理作出的决策导致损害(如自

动驾驶事故、算法歧视、金融交易失误、自动生成内容侵权等),应由谁承担责任? 是设计算法的工程师、
提供数据的公司、部署应用的企业、进行最终授权的用户,还是 AI 系统本身?

这引出了“代理责任”的复杂议题。 传统的“产品责任”或“雇主责任”规则框架不再完全适用,需要

建构新的法律规则,可能包括:严格界定人类对 AI 系统的“注意义务”和“监督责任”,确立 AI 系统的透

明性、可解释性和可问责性标准,建立适用于高阶 AI 的强制保险或赔偿基金机制,甚至赋予高度自主 AI
系统某种形式的法律人格(尽管会极具争议)。

在 AI 深度嵌入的未来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的行为将更深刻地体现自私(利己)性与社会(利他)性
的双重关切,且其决策将越来越多地由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程序(算法)来导向。 企业的“理性”将部分外

化为算法的“理性”。 这要求:
———企业的责任行为必须向前延伸到算法伦理的设计与审计,确保算法公平、非歧视、尊重隐私。

企业法人责任最终如何体现为自然人责任?
———社会必须立法,要求企业建立对 AI 决策的人工监督与干预机制,防止技术失控,甚至违背人性。
———市场竞争规则须特别关注算法共谋、数据垄断、平台自我优待等新型反竞争行为,防止 AI 应用

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社会对企业责任的评估须高度重视其技术治理能力,即是否有健全的机制来控制使用 AI 技术

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AI 正在将企业责任从“人类行为后果”领域,推向“人类与机器智能协同行为后果”的未知疆域,规

则建构迫在眉睫。 有人预言,未来世界将是一个由“指数型组织”引领高速增长的社会,“指数型组织是

一个目标驱动的、敏捷的、可扩展的组织,它使用不断加速的技术将它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去物质化、
大众化和去货币化,从而使其效能比非指数型组织同行高 10 倍。”①而且,指数型组织在环境保护、可持

续发展、伦理道德、以人为本、生产率、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收入、无形资产等方面独具特征②。 这将推

动企业形态和责任行为不断演变,成为非常值得持续观察、深入研究,并促进经济学、管理学发展的重大

问题。

七、结语

“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和实现,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形态及其责任行为的实践检验和成就展现。
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将推动各类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学本身也必然发生范

式变化,实现其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学术递进。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市场经济叙事体系演

进的脉络。
传统市场经济叙事体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微观-宏观”经济学为主流范式。 它建立在工具理性的一

维逻辑自洽基础之上,追求理论的纯粹、简洁与形式完美;它将复杂的经济现实抽象为理性个体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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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萨利姆·伊斯梅尔等著《指数型组织 2. 0》(浙江科技出版社 2025 年出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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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行为,并通过市场均衡达成整体协调。 这是一种“纯粹化思维”,在解释标准化工业经济时成就卓

著,但在面对组织网络化、目标多元化、技术智能化的现代经济时,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现代市场经济叙事体系的特征则表现为:向“域观经济学”范式演进。 它主张,理解经济现象必须同

时关切并整合“理性”(经济计算)、“文化”(价值观、信任、习俗)、“制度”(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三维度领

域,并寻求三者之间的逻辑自洽;它承认,经济世界是由不同“域态”(行业域、技术域、制度域、文化域等)
构成的复杂系统,各域态有其主导的行为逻辑和规则。 这是一种“共同体思维”,强调经济主体嵌入特定

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共同体中,其行为是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形态从原子化、规模化向网络化、平台化的演变,企业责任行为从纯股东

利润导向向利益相关者导向,以至社会使命导向的拓展,正是上述叙事体系颠覆性演化的最有力实证。
企业不再是同质的“厂商”,而是具有“经济人企业”“责任型企业” “社会企业”等不同域类;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语境下,更演化为“具有自利目标的公行为企业”和“具有公共目标的私行为企业”等独特形态。
而人工智能的兴起,则从技术层面加速并深化了这一变革,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企业行为的边界、责任

的归属以及市场规则的未来。
展望“十五五”乃至更远的未来,推动经济学范式的与时俱进,在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实践的沃

土上发展并完善域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能为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完善市

场经济体制、有效应对技术革命挑战、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更为坚实、更具洞察力的

思想武器。 企业形态与责任行为的持续演进,将是观察和创造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视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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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terprise
 

Forms
 

and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JIN

 

B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Summa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Adopting
 

a
 

“ domain-perspective”
 

approach,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to
 

expla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nterprise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behind
 

them.
 

This
 

transformation
 

necessitates
 

a
 

shift
 

in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economics
 

itself—from
 

the
 

conventional
 

“ micro-
macro”

 

paradigm
 

to
 

a
 

“domain-perspective”
 

paradigm.
 

The
 

orientation
 

of
 

enterprises
 

toward
 

market
 

adaptation
 

has
 

evolved
 

from
 

pure
 

self-interest
 

toward
 

a
 

necessary
 

concern
 

for
 

ecological
 

health
 

and
 

societal
 

impac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has
 

differentiated
 

into
 

three
 

major
 

“domain
 

types”
 

of
 

enterprises:
 

the
 

“ Economic-Man
 

Enterprise”,
 

the
 

“ Responsible
 

Enterprise”,
 

and
 

the
 

“ Social
 

Enterprise”.
 

This
 

typology
 

reflects
 

an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behavioral
 

logic
 

from
 

“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o
 

“collective
 

rationality” .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further
 

focuses
 

o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China’ s
 

enterprise
 

system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logic
 

of
 

corporate
 

behavior,
 

embodying
 

a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 socialize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 .
 

Moreover,
 

enterprise
 

behaviors
 

that
 

balance
 

self-interest
 

and
 

altruism
 

will
 

increasingly
 

be
 

guided
 

by
 

data-driven
 

scientific
 

procedures
 

( algorithms ),
 

making
 

technological-governance
 

capability
 

an
 

integral
 

part
 

of
 

cor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forms
 

and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signals
 

that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economic
 

narrative
 

system,
 

built
 

on
 

“purist
 

thinking”,
 

is
 

now
 

shifting
 

toward
 

a
 

domain-perspective
 

economic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community
 

thinking”.
Keywords:

 

enterprise
 

form;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 micro-macro ”
 

paradigm;
 

domain-
perspective

 

econom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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